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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30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承辦人：王瓊芳
電話：06-6356683
電子信箱：eringirlbaby@mail.tainan.
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柳營區太康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5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午字第115032106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防範流感傳播，維護學生健康，請貴校(園)加強執行流

感防治措施及衛教宣導事宜，併請轉知所屬附設幼兒園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衛生局115年3月2日南市衛疾字第1150025524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（下稱疾管署）流感監測資料顯

示，目前國內流感疫情呈下降趨勢，適逢學校開學及各機

關開工，為防範流感傳播，降低感染風險及避免發生群聚

情形，請配合採行下列措施：

(一)加強衛教宣導：

１、以跑馬燈、廣播或張貼海報方式，提醒校園師生及民

眾需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等個人衛生行為。

２、如遇出現咳嗽或流鼻涕等呼吸道症狀者，請勸導佩戴

口罩；咳嗽或打噴嚏時，應以衛生紙或手帕掩住口

鼻，衛生紙使用後勿隨意丟棄，以避免感染他人並維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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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環境衛生。

(二)落實個人防護：應隨時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，養

成勤洗手習慣，如出現呼吸道症狀時應佩戴口罩，儘速

就醫，並落實生病不上課、不上班，在家休養。

(三)強化環境清潔維護：公共物品應定時清潔，對於疑似受

到傳染性物質汙染的區域及物品，採取適當的消毒措

施，以降低群聚感染機會。

三、有關流感最新資訊與相關防治措施，請洽疾管署全球資訊

網（http://www.cdc.gov.tw）下載參考運用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
私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、本局特幼教育科、本局社會教育科、本局午餐保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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